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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名片 合肥市要将巢湖流域建设成湖泊型流域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样板，打造合肥“最好名片”

安徽省政府近日正式印发《安徽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政府投资
效益，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办法》明确，政府投资以非经营
性项目为主，安排政府投资资金，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
体，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

不得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
在政府投资的投向上，我省《办法》明确，政府投资资

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 公共
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
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投资范围定期评估调整机
制，不断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

《办法》要求，政府投资应当遵循科学决策、规范管理、
注重绩效、公开透明的原则，政府投资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加强项目投资论证，按要求组
织开展财政承受能力和债务风险评估。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不得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资金。

政府投资以直接投资方式为主
政府投资资金按项目安排， 以直接投资方式为主；对

确需支持的经营性项目，主要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也可
以适当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办法》明确，安排
政府投资资金，应当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不得设置歧视
性条件。

我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通过建立 “项目库” 等方
式，加强对使用政府投资资金项目的储备。 同级及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实施的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产业
政策等明确的项目，是纳入“项目库”的重要依据。 “项目
库”实行动态管理，对于建设依据、建设条件发生重大变
化或前期工作长时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项目，可以将其
移出“项目库”。

项目审批通过在线平台公开流程
在政府投资决策方面，《办法》 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对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
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 投资主管部门在批复项目建议
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前，应当征求司法行政、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水利（水务）等部门意见，并核报同级人民政
府审查同意。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 项目审批部门应当通过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使用在线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
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手续。 项目审批部门应当通过在线平

台列明与政府投资有关的规划、产业政策等，公开政府投资
项目审批的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并为项目单位提供相关
咨询服务。

《办法》还明确，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
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 项目审批部门应
当在中介服务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的
基础上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鼓励推行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咨询服务
在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方面，我省明确，鼓励政府投资项

目推行工程总承包、 全过
程咨询服务，提倡采用建
筑信息模型 （BIM）、装
配式建筑、绿色建筑等新
技术、新工艺。 政府投资
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
国家及省有关规定确保落
实到位。 政府投资项目不
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投资原
则上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
资概算。

安徽商报融媒体
记者 刘媛媛

编制巢湖流域底泥清淤方案
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开展湿地建设与保护，加强巢湖

生物多样性保护。 根据合肥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计划，
到 2025 年， 巢湖鱼类结构优化且生物量增加大于 10%，重
现土著鱼类银鲴及水生植物轮叶黑藻。

根据计划，合肥市将在环巢湖发展绿色高质农业，一级
保护区内，推进“优质稻 + 绿肥”种植模式和稻菜、果菜轮作
模式，建设环湖绿色有机农业带，发展绿色生产面积 12 万亩
以上，推广间种、套种、轮作等 25万亩以上。

为减少流域内源污染负荷，合肥市将编制巢湖流域底泥
清淤实施方案，开展环湖河流河口、巢湖重点水域底泥清淤。
并开展巢湖流域控磷专项行动， 探索应用鱼类控藻技术，实
施蓝藻资源化利用。

建成入河排污口监测网络
合肥市将推进流域点源污染防治， 强化城乡污水治理，

加强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到 2025 年，污水处理能
力达 340万吨 /日，集中处理率达到 98%以上。 新建城市雨
污管网 1500公里， 完善城中村、 老旧城区和城乡接合部雨
水、污水管网，实施雨季溢流点“一点一策”综合整治。

到 2025 年， 该市基本完成市政雨污错接混接点治理及
破旧管网修复改造，基本建立城市污水管网定期检测制度。

为强化入河排污口管理，合肥市将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
溯源，建立“水体－入河排污口－排污管线－污染源”全链
条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体系，2025 年底前， 基本完成巢湖一、
二级支流排污口“查、测、溯、治、管”五项主要任务，到 2025
年，完成入河排污口监测网络建设。

合肥市还将强化工业集聚区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到
2025 年，工业集聚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稳定达标排放。 还
将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2025 年底巢湖一级保护区内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90%，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0.79%。

2025年巢湖水质稳定达到Ⅳ类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合肥市将建设以巢湖为中心的连通

水系廊道、江淮运河廊道、铁路绿色廊道、高速绿色廊道、城
市快速路绿色廊道，串联全市生态网络。

以南淝河、江淮运河、十五里河、淮南铁路—板桥河 4 条
一级生态廊道建设为骨架，以店埠河、京台高速、合安高铁等
10 条二级廊道建设为重要构成， 保育董铺水库—大房郢水
库、环巢湖十大湿地、紫蓬山 3 大生态绿楔，划分城市组团，
避免城市建设过度蔓延。

“2023年前基本完成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提升
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将巢湖流域建设成湖泊型流域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样板，打造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生态屏障。

到 2025 年，巢湖全湖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重要河湖生态
流量（水位）得到基本保障，地表水国控断
面稳定达标， 水质优良率从 2020 年的
73.3%提高至 85%，消除县（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演绎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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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湖泊型流域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样板

将巢湖打造成合肥“最好名片”

《安徽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出台

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到 2025 年，巢湖全湖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重要河湖生态
流量（水位）得到基本保障，地表水国控断面稳定达标，
水质优良率提高至 85%。 日前，记者从合肥市生态环境
局了解到，该市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将巢湖
流域建设成湖泊型流域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样板， 打造合
肥“最好名片”，到 2035年，“美丽新合肥”基本建成。


